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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85_E8_B4_A7_E5_c28_33707.htm 进入21 世纪以来,以国际

化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审视研究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和

机遇,已成为不同领域学者拓展思路的基本方法。中国的外汇

管理法曾经历过一个由计划到市场,由严格管理到有限制放松

直到部分领域完全放松的发展,为我国整个金融体制的完善、

金融安全及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前提。随着经济全球化及

区域化程度的提高,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

它使中国外汇管理立法的可持续发展及效益面临挑战。 一、

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及其法律问题分析 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

间货币关系的反映,是国与国之间货币兑换、资金流动及债权

债务关系清算所涉及的规则和秩序。它一方面表现为国际本

位货币的确定和国际储备货币形成的机制。另一方面则表现

为汇率制度的建立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机制。以这样的

标准来衡量,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于19 世纪70 年代的国际金本位

制度,后又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1]、牙买加协定体系 [2]、

基金协定第三次修订后的体系 [3]这样几个发展阶段。以

《1992 年基金协定》为主体构筑的国际货币制度,系现行国际

货币体系的核心内容。这种法律化的载体以法律所特有的约

束力保证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有序化。它主要确立了这样5

个制度: (1) 浮动汇率合法化。(2) 确认“黄金非货币化”。(3)

确定成员国以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4) 在对发展中

国家的资金融通传统方式基础上, 增加了新的援助种类,以出

售黄金所得收入拨充“信托基金”,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5)



确定了基金协定责任制度体系。基金组织成员国在不履行基

金协定任何义务的情况下,将受到丧失使用普通资金、停止行

使投票权、强制退出基金组织等制裁。 1995 年WTO 建立,乌

拉圭回合谈判的完成使WTO 构筑的自由贸易规则扩大到包括

金融业在内的服务贸易领域,WTO 成员国银行、保险、证券

等金融服务行业必须遵循WTO 原则和规范,而外汇管理、汇

率制度、国际收支政策、国际储备管体制等自然也要适

应WTO 的要求。以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为指导,辅之

以GA TS 金融服务附录及附录二、关于金融服务的部长决议

、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协议以及全球金融服务协议(简

称FSA) 等形成了WTO 金融服务法,虽然并非专门针对国际货

币问题立法,但其一揽子法律文件所形成的法律制度规范了成

员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以及各成员国以国际收支状况和汇

率走势变化为表征的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

重要法律制度。它的实施也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本身的一系

列缺陷及其负面影响。 首先,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基

金组织在维护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稳定方面面临的问题一直

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以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性机构对于什

么样的机制和体系能对世界经济特别是金融的平稳发展更为

有利等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构建,基金组织的章程规定以“

促进汇兑稳定”为宗旨,自牙买加协定后基本放弃了汇率稳定

的目标,这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问题之一。如果说牙买加协

定确定的浮动汇率制为合法,那么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和协调机

构必须具备预警和防范由于汇率的自由化给国际金融市场带

来的风险和危机的能力,而一系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已充

分印证了这一能力的欠缺。这一点在各国外汇储备管理上反



映的较为明显,基金组织一方面认为较高的储备有利于提高经

济体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另一方面又认为经济体维持较高的

储备存在汇率和利率的风险。事实上,许多国家积累外汇储备

是为了防范风险,这恰恰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应对危机能力

的一种反应。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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